
- 1 -

党委〔2018〕81号

关于印发《中共宿州学院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

“党建+”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党支部：

《中共宿州学院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“党建+”工作的实

施方案》已经 2018 年 9 月 3 日校党委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中共宿州学院委员会

2018 年 9 月 6 日



- 2 -

中共宿州学院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

“党建+”工作的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上级党组织关于加强基层党

建工作的部署要求，全面实施基层党建质量提升行动，树立“党

建+”理念，融入中心抓党建，以新思路、新机制、新手段谋划

和推进基层党建工作，推动“党建+”在我校落地生根、见到实

效，现就我校全面推行“党建+”工作，制定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把握内涵实质

全面推进“党建+”，是指把党的建设融入学校发展全部工作

中，通过构建以党建为引领、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的新机制，推动

党建工作与学校中心工作深度融合，把党的建设融入教育教学的

全过程、各方面，以党建促进中心工作有效落实，促进党的建设

与教育教学改革、人才培养、校园文化建设、安全稳定深度融合，

又在这种融合过程中促进党的自身建设，以进一步体现和发挥党

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、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更

好地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。

全面推行“党建+”，更加凸显了党的建设对学校教育事业的

推动作用，使学校党建工作的方向更明确、重点更突出、任务更

聚焦，能够有效解决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“两张皮”的问题，增

强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是学校党的建设服务学校事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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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规律性认识的深化，是抓党建工作思路、理念的创新。

二、明确思路目标和要求

（一）总体思路

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紧紧围绕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

局，落实“五大发展理念”，以深入推进党建质量提升为统领，

以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为关键，以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

功能为核心，以严和实的精神狠抓工作落实，通过推动党建工作

与学校中心工作、重点任务、日常工作有机统筹、深度融合、始

终贯穿，实现我校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相互促进、共同发展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

党建强，业务强；党建兴，事业兴。通过深入推进、持续努

力，使“党建+”理念入脑入心、成为自觉行动，“党建+”工作

在全校各项工作中全面铺开、有效落实，达到党总支工作个个有

重点、党支部工作个个有抓手，推动各级党组织的自身建设进一

步加强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

步发挥，党的建设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推动作用进一步增强。

（三）基本原则

在推行“党建+”模式过程中，应坚持以下原则：

——坚持统筹融合。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任务谋划党建工

作，把党建工作同中心工作、重点任务、日常工作同谋划、同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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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、同推进、同督查、同考核，统筹党建一起抓、统筹资源一起

用、统筹工作一起推，在教育改革、教育发展、服务师生、服务

党员中找准定位，在推动各项工作过程中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

势、发挥党建工作的作用。

——坚持分类施策。坚持从实际出发，根据学校教学科研单

位、机关职能部门及教辅后勤单位的不同特点，分类谋划、分类

推进、分类指导，拓展“党建+”加的内容、探索加的方法，尽

快把基础工作做起来，把基本的组织活动抓起来，不搞一刀切，

不搞齐步走，力求加一项实一项，抓一项成一项，防止搞形式主义。

——坚持改革创新。坚持体现原则要求和鼓励探索创新相结

合，坚持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相结合，坚持巩固已有成功做法与

总结先进经验相结合，强化问题导向，加强顶层设计，创新载体

抓手，使“党建+”与学校工作加得上、与学校工作加得好，在

全校各领域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。

——坚持整体推进。坚持上下联动、注重抓面，由点到面地

推动工作，以典型示范带动全面推广，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，

用基层经验推动基层工作，实现从抓点抓经验到抓面抓实效的转

变，力求整体推进、面上突破，全面进步、全面过硬。

（四）基本要求

全面推行“党建+”工作要抓好融入中心。找准融入点和着

力点，切实做到业务工作推进到哪里，党建工作就跟进哪里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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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好地服务师生、服务教育教学、服务学校工作。要把握好重点。

“+”的内容要结合实际，根据各二级学院不同专业类型的特点

和要求来确定“+”的重点内容(各单位至少有一个“+”的特色

内容)。要紧密结合学校“十三五”、学校年度工作要点和重点工

作任务具体内容，“+”到点子上。

三、落实重点任务

按照简便易行、务实管用的要求，围绕“党建+”“加什么、

怎么加”，确定采取“1+3+X”的模式推进“党建+”落地见效。

“1”就是党的建设；“3”是指共性选项，即加中心工作、加重

点任务、加日常工作；“X”是指特色选项，加本单位的特色工作。

当前，全校“党建+”工作要突出以下共性内容：主要是坚

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、把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主导权，加强

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，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

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，把制度建设贯

穿其中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。围绕加强内涵建设、推进转型发

展，大力推行党建加教育教学改革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、创新

创业教育、师德师风建设、依法治校、科技创新、人才培养、服

务社会、校园文化建设、服务师生、人才队伍建设、加干部作风

建设等。

（一）抓实“党建+”平台建设，强化党建融合功能

从学校实际情况出发，经充分调研，围绕学校中心工作、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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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任务、日常工作，建立以下十个“党建+”融合平台，以此为

抓手，推动学校党建工作务实、落地。

1.“党建+”干部作风建设（牵头单位：党委组织部；协作

单位：人事处，各党总支）

2.“党建+”教育教学改革（牵头单位：教务处；协作单位：

发展规划处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、科技处，各二级学院）

3.“党建+”人才培养（牵头单位：教务处；协作单位：学

工部、团委、招生就业处，各二级学院）

4.“党建+”高水平学科创新团队建设（牵头单位：科技处；

协作单位：各二级学院，各重点实验室、各教师党支部）

5.“党建+”师德师风建设（牵头单位：人事处；协作单位：

党委宣传部、教务处、学工部，各二级学院党总支）

6.“党建+”创新创业教育（牵头单位：教务处；协作单位：

团委、科技处，各二级学院）

7.“党建+”大学文化建设（牵头单位：党委宣传部；协作

单位：纪委办、校团委、学工部、科技处，各二级学院党总支）

8.“党建+”高层次人才引进（牵头单位：人事处；协作单

位：各二级学院）

9.“党建+”服务育人（牵头单位：学工部；协作单位：团

委、招生就业处、图书馆、后勤管理处、党委组织部、财务处等，

各党总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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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“党建+”依法治校、依法办学（牵头单位：校办公室；

协作单位：各单位、各部门）

（二）创新“党建+”工作载体，突出学校党建特色

在开展“自选动作”的基础上，创造性做好“党建+”特色

工作，以党建工作促进教学业务工作，实现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

深度融合。学校在十个“党建+”融合平台中将确定 3—5 个特色

载体，努力形成可操作、可复制的好办法，有效推进“党建+”

与学校中心工作、重点任务、日常工作的深度融合开展。各责任

部门要从自身实际出发，精心研究，选择适合本部门的党建加平

台，确定好特色载体，制订出实施方案。

在特色载体的选择中，务必实事求是，避免空谈，尤其是要

注重可操作性。如：在党建加大学文化建设方面，可开展传承校

训、弘扬孟二冬精神、培育爱党爱国爱校精神，加强红色文化、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服务文化、科技文化、皖北文化等建设；在

党建加服务育人方面，可开展党员示范岗、文明服务窗口建设等。

四、实施方法步骤

（一）9 月上旬，校党委印发《关于全面推进“党建+”工

作的实施方案》，各党总支要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，把方案

要求变成实际行动。

（二）各党总支要按照本实施方案，结合各自实际，研究提

出本单位推行“党建+”的具体措施，制定推行“党建+”实施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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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实施方案特别是工作重点、特色举措，重点明确加哪些内容、

有哪些抓手、由谁牵头负责、达到什么目标，切实做到思路清、

措施实、责任明。各党总支请于 9 月 30 日前将实施方案（纸质

稿、电子稿）报送至校党委组织部。11 月底前，要通过上墙报、

上展板、上网络等形式进行展示，让“党建+”工作看得见、摸

得着、说得出、有成效。

（三）12 月底，党委组织部将组织开展“党建+”专项调研

督查，重点了解党总支、党支部对“党建+”的谋划、部署、落

实情况。

五、加强组织领导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党总支要积极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

常态，强化抓党建的主体责任，深刻认识“党建+”理念的丰富

内涵和重大意义，切实增强树立“党建+”理念、推行“党建+”

模式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，跳出党建抓党建、融入中心抓党建、

创新理念抓党建，努力将党建优势转化为学校发展优势、将党建

资源转化为学校发展资源、将党建成果转化为学校发展成果。

（二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各党总支要强化管党治党意识，把抓

好“党建+”工作作为份内职责，搞好统筹谋划。党总支书记要

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抓“党建+”工作，重要工作亲自部署、

重大问题亲自研究、重点环节亲自协调、重大事项亲自督办，确

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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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自身建设。要把加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作为

“党建+”的基础工程来抓，在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上持

续用劲，把党建工作抓实来，把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强

起来，着力解决少数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，解决少数党员

党性观念不强、服务能力偏弱、作用发挥不好的问题。

（四）强化督促检查。健全督促检查、推动落实的工作机制，

加大督促检查和跟踪落实力度，切实推动“党建+”各项工作任

务落地。探索建立“党建+”工作台账，实现信息化动态管理。

把“党建+”纳入党建工作总盘子，作为党总支书记、党支部书

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必答必考选项。以从严从实作风推进

“党建+”，坚决防止“光说不练”“喊空口号”“做表面文章”等

形式主义问题，坚决纠正“重部署轻落实”“好在点上差在面上”

等不良倾向。对组织不力、敷衍塞责、效果不好的，要严肃批评、

严肃问责。

（五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充分运用校内网络、校报、广播站、

微信、微博，并借助校外新闻媒体加强宣传引导，及时宣传“党

建+”的进展成效，要多发声音、发好声音，为全校“党建+”工

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

中共宿州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9月 6日印发


